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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訴字第 4444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10 月 0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拆除樓頂加蓋違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訴字第4444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翁文裕

　　　　　　鄭惦

原　　　告　翁文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嘉政律師

　　　　　　王誠之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唐僕智

訴訟代理人　廖蕙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樓頂加蓋違建事件，本院於民國103年9月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街○○○巷○○號五樓屋頂平台

上，如附圖一標示Ｅ、Ｆ、Ｇ、Ｈ、Ｉ部分所示之增建物（面積

共計十四點零四平方公尺）拆除後，將該屋頂平台返還予原告及

其他共有人全體。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肆萬貳仟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伍仟柒佰玖拾捌元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第1 項定有明

    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

    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

    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

    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

    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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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

    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

    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

    連關係。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無權占有兩造共有之屋頂平台

    ，並在被告所有房屋後方增建，無權占有兩造共有土地，依

    民法第767 條、第821 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增建物返還共有

    物。被告則以原告翁文裕在其所有房屋前、後方增建，無權

    占有共有土地及地下室，原告鄭惦在其所有房屋後方增建，

    無權占有兩造共有土地，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821 條規定

    提起反訴請求原告翁文裕及鄭惦拆除增建物返還共有物。經

    核本訴及反訴兩造主張之權利，均係基於同一之共有關係，

    兩者有牽連關係，復無民事訴訟法第260 條所定不得提起反

    訴之情況，是被告提起反訴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3 款定有明文。經查：

（一）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 項為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

      ○○街○○○ 巷○○號（下稱系爭建物）5 樓樓頂加蓋違建拆

      除，嗣於民國103 年1 月28日追加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坐

      落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 巷○○號5

      樓之違章建築物拆除，返還原告等及其他共有人全體（見

      本院卷一第78頁），其原訴與追加之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追加請求被告拆除部分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起訴時，反訴聲明第1 項原係聲明反訴被告等應

      將坐落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 巷○○

      號1 至2 樓及地下室梯間之違章建築物拆除，返還反訴原

      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見本院卷一第43）。嗣於103 年4

      月10日擴張請求反訴被告拆除系爭建物1 樓大門旁及2 樓

      後陽台至滴水線擴建部分建物拆除，而追加聲明第2 項為

      ：反訴被告等應將系爭建物1 樓大門旁及2 樓後陽台至滴

      水線擴建部分建物拆除，返還反訴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見本院卷一第99頁）。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合

      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1、原告翁文裕、鄭惦、翁文華分別為系爭建物之1 樓、2 樓

      、3 樓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建物5 樓之所有權人，各

      持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5 分之1 。系爭建物5 樓之前任屋

      主未經其他共有人同意，於系爭建物之屋頂平台加蓋違建

      （下稱系爭頂樓增建），超過屋頂平台面積3 分之2 以上

      。被告買入系爭建物5 樓及頂樓增建，復於民國99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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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在原有頂樓增建前方施作遮雨

      棚，並於頂樓平台之剩餘面積加蓋木板平台及女兒牆等違

      建物。被告另於系爭建物5 樓後方陽台，以磚塊增建違建

      物，結構已毀損，內部磚塊外露，曾有脫落磚塊掉落情形

      ，對樓下住戶安危造成重大影響。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建物

      之屋頂平台，使用系爭頂樓增建並加蓋遮雨棚、木板平台

      及女兒牆，影響房屋結構，造成頂樓原有排水口堵塞、淹

      水，進而造成系爭建物全棟牆壁多處發生壁癌。

   2、原告並未默示同意或與被告成立共有物分管契約。原告等

      從未同意5 樓住戶無權占用屋頂平台及在屋頂興建增建，

      僅因不願得罪鄰居，不能將原告單純沉默，解釋為有默示

      之共有物分管契約存在，或推論原告有默示之同意使用。

      系爭頂樓增建曾經檢舉為違章建築，顯見共有人間就系爭

      建物屋頂平台之使用，未達成任何分管約定或默示分管協

      議。被告平均負擔清洗水塔費用及公共電費一事，係基於

      「使用者付費」原則，對於實際使用系爭建物相關公共設

      施之人須支付使用對價，不能因此認定原告等有默示同意

      被告增建。

   3、系爭建物之屋頂平台性質上不許分割而獨立為區分所有之

      客體，為兩造所共有，本應為全體共有人即住戶共同使用

      收益，被告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擅自於屋頂平台搭蓋建

      物及於5 樓後方增建陽台，任意占用收益共有部分，為無

      權占有，並已侵害原告等其他共有人之權利。為此爰依民

      法第767 條及第821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全部頂樓增

      建物及5 樓後方陽台增建，並將屋頂平台返還原告等及其

      他共有人全體。

   4、並聲明：

 （1）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0地號

      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 巷○○號建物頂樓

      平台如附圖1 所示A 至I 區塊合計109.95平方公尺，及5

      樓後方陽台之增建如附圖2 所示C 區塊4.2 平方公尺拆除

      及回復原狀，並將屋頂平台返還原告等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1、系爭建物在72年時已興建，被告在98年7 月間才買受系爭

      建物5 樓及頂樓增建部分，頂樓增建已存在30年之久。被

      告買受系爭建物5 樓後，進行頂樓增建部分裝修，期間原

      告鄭惦向被告要求改變排水管設置位置，故被告依原告鄭

      惦建議將後方排水引至前方，嗣後原告鄭惦又指稱系爭建

      物頂樓加蓋部分後方排水溝槽，疑因銹蝕造成雨水滴至2

      樓屋頂，再次要求被告改善，被告即接著施作屋頂防水工

      程，上述施作金額全由被告負擔，在被告剛買受系爭建物

      5 樓及頂樓加蓋進行裝修時，原告等未反對被告使用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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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樓增建，反而要被告負起屋頂使用者的責任，負責改善

      樓頂加蓋的排水設備問題，足認原告等默示同意被告使用

      屋頂平台。

   2、系爭建物公共費用有每年之清洗水塔費及公共電費，原告

      等將公共費用分成6 等分，由系爭建物1 至5 樓及頂樓增

      建平均負擔，原告等要求被告均須負擔6 分之2 。可證明

      原告等對於被告使用頂樓加蓋部分，並無異見，且將樓頂

      加蓋部分另算成一份，由被告負擔2 戶公設費用，可證兩

      造間就被告使用頂樓增建部分有分管契約存在。

   3、附圖2 標示C 所示系爭建物5 樓後方未登記區域，係位於

      被告後陽台，此部分是早期屋主自行將窗台外推，未因此

      增加室內之樓地板面積，因多年使用，且房屋所有權人也

      一再更換而沿用，由此可證其他各樓層所有權人已默示同

      意讓被告如此沿用。尤其，觀之系爭系爭建物其他1 至4

      樓之後陽台均有外推情形，可見原告等及其他共有人均有

      默示同意讓被告沿用。

   4、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1、反訴被告翁文裕與反訴被告鄭惦分別所有系爭建物1 、2

      樓，兩人為夫妻關係。反訴被告翁文裕及鄭惦擅自由其等

      所有建物之防火巷加蓋違章建物至2 樓，影響其他共有人

      之安全。另反訴被告翁文裕將系爭建物地下室公共梯間違

      法隔間，占用作為私人儲藏室。反訴被告翁文裕在系爭建

      物1 樓大門旁及二樓後陽台至滴水線外，擅自向外違法擴

      建。

   2、系爭建物地下室梯間係位於1 樓通往地下室樓梯下方的公

      共空間，反訴被告翁文裕辯稱該空間非系爭建物共有部分

      ，而係其專有部分，並非事實。

   3、反訴被告翁文裕、鄭惦在系爭建物1 、2 樓後方加蓋部分

      ，占用系爭土地，依民法第821 條規定，反訴原告得請求

      將違章建築拆除後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反訴被告翁文裕、

      鄭惦違法加蓋的部分由1 樓延伸至2 樓，有礙於被告所有

      權之行使。系爭建物1 樓之土地使用及建物規模未經當時

      全部起造人同意，72年當時系爭建物之共有人間就此部分

      未成立分管契約。尤其經地政機關丈量結果，1 樓前、後

      方均是違章增建的未登記區域，不可能成立分管契約，反

      訴被告所辯不可採信。

   4、再者，由1 樓平面圖、地下室平面圖及水箱位置圖顯示，

      水箱原本設在地下室。再由附圖2 顯示：L 、M 備註欄記

      載：「後方增建」，且在附圖2 囑託事項也寫明：「測量

      …第一、二層後方增建」，可知現在水箱位置是反訴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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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將其改建移位，則反訴被告抗辯L 及M 區塊，於72年

      系爭建物起始設計興建時即為系爭建物之公共蓄水池所在

      地，其使用亦經當時系爭建物之共有人同意等語，並非事

      實。

   5、並聲明：

 （1）反訴被告翁文裕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0 ○段0000

      000000 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

      巷○○號1 樓、及地下室梯間之違章建築物拆除（即地政機

      關103 年3 月13日複丈成果圖標示L 、M 、N 、O ，及5

      月16日複丈成果圖標示A 、B 部分），返還反訴原告及其

      他共有人全體。

 （2）反訴被告鄭惦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

      00000 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 巷

      ○○號2 樓之違章建築物拆除（即地政機關103 年3 月13日

      複丈成果圖標示J 、K 部分），返還反訴原告及其他共有

      人全體。

 （3）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1、系爭建物地下室為1 樓之附屬建物，為反訴被告翁文裕所

      有，於72年興建系爭建物時已存在，是上開地下室即非系

      爭建物之共有部分，而係反訴被告翁文裕之專有部分，反

      訴原告對之無任何所有權。

   2、反訴被告翁文裕為系爭建物原始起造人之一，並為系爭建

      物1 樓之所有人，起造人均為反訴被告家族親戚，系爭建

      物之1 、2 樓於72年起造時已建於現有界線及規模，1 樓

      後方之水塔於系爭建物完工時即位在現在之位置，1 樓前

      方、後方及2 樓後方並無增建情事，反訴被告翁文裕、鄭

      惦就系爭建物1 、2 樓之土地使用及建物規模，經當時全

      部起造人即系爭建物全部共有人同意，顯見72年起造時共

      有人間已就此部分成立分管契約，反訴被告翁文裕、鄭惦

      非無權占有使用。

   3、附圖一標示L 及M 部分，於72年系爭建物起始設計興建時

      即為公共蓄水池即水塔之所在地，顯見其設計、設置及使

      用均經當時系爭建物之共有人同意。反訴原告請求拆除此

      部分，將使系爭建物無水塔可用，影響系爭建物居住功能

      ，於法不合。另反訴原告所指地下室平面圖之左上角圖示

      ，係地下室出入口所在位置，反訴原告誤認為水塔位置。

   4、並聲明：

 （1）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98 頁反面、第199 頁）

（一）本訴部分：

   1、兩造均係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 0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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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土地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 號○○號建物（

      下稱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原告翁文裕為臺北市○○區○

      ○段○○段000 ○號即系爭建物1 樓所有權人，原告鄭惦

      為臺北市○○區○○段○○段000 ○號即系爭建物2 樓所

      有權人，原告翁文華為臺北市○○區○○段○○段000 ○

      號即系爭建物3 樓所有權人，被告唐僕智為臺北市○○區

      ○○段○○段000 ○號即系爭建物5 樓所有權人，有土地

      及建物登記謄本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2至27頁）。

   2、原告翁文裕與鄭惦為夫妻關係，原告翁文華為原告翁文裕

      之大哥。

   3、附圖一標示A 至D 部分為被告前手屋主所搭建，由系爭建

      物5 樓屋主使用超過20年，被告於98年7 月間買受系爭建

      物5 樓及上開屋頂加蓋A 至D 部分，並另行搭建附圖一標

      示E 至I 部分。

   4、系爭建物每年清洗水塔費用及公共電費，係將系爭建物5

      層樓及頂樓加蓋合計為6 份，由被告負擔6 分之2 的公共

      費用。

（二）反訴部分：

   1、反訴被告翁文裕為系爭建物原始起造人之一，相關起造人

      均為反訴被告翁文裕之家族親戚，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使

      用執照及使用執照申請書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34 頁）。

   2、反訴被告翁文裕於72年間起造系爭建物時，附圖一標示L

      、M 部分為公共蓄水池所在位置。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等主張被告之前手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於系爭建物屋頂

    平台加蓋系爭頂樓增建，且被告於買受系爭建物5 樓房屋及

    系爭頂樓增建後，復增建如附圖一所示E 、F 、G 、H 、I

    部分之遮雨棚及木製平台，又原告於所有5 樓房屋後方增建

    陽台，侵害共有人之權利，請求被告拆除系爭頂樓增建、遮

    雨棚、木製平台及5 樓後方陽台，將屋頂平台返還原告等及

    其他共有人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反訴

    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翁文裕於其1 樓房屋後方增建如附圖一標

    示L 、M 部分增建物，及於1 樓房屋大門旁增建如附圖二標

    示A 、B 部分增建物，復占用附圖一標示N 、O 部分之樓梯

    下方地下室空間，反訴被告鄭惦於其2 樓房屋後方增建如附

    圖一所示J 、K 部分增建物，均侵害共有人之權利，為此請

    求拆除增建物，返還占用土地予反訴原告及全體共有人等語

    ；惟為反訴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

    ：（一）原告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第821 條規定請求被

    告拆除附圖一標示A 至I 部分及附圖二標示C 部分有無理由

    ？（二）反訴原告依民法第821 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翁文裕

    拆除附圖一標示L 至O 部分增建物及附圖二標示A 、B 部分

    增建物有無理由？（三）反訴原告依民法第821 條規定請求

    反訴被告鄭惦拆除附圖一標示J 、K 部分增建物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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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述如下：

（一）按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一部者，該建築物及其附

      屬物之共同部分，推定為各所有人之共有，98年1 月23日

      修正前之民法第799 條前段定有明文。查系爭建物係於72

      年間建造完成之5 層樓建築，共同使用同一基地，系爭建

      物1 樓至5 樓之各層在構造及使用上均明顯區分，有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34 頁），自

      屬各層區分所有人之專用部分範圍，然系爭建物之屋頂平

      台，乃用以維護建築之安全與外觀，性質上不許分割而獨

      立為區分所有之客體，應由全體住戶共同使用，自係系爭

      建物之共同部分，依修正前之民法第799 條規定，應推定

      為各區分所有人之共有。次按，84年6 月28日公布之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43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

      照之公寓大廈，應依本條例規定成立管理組織。前項公寓

      大廈得不受第7 條各款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之限制。」又

      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98年1

      月23日修正前之民法第820 條第1 項固定有明文；然共有

      人全體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使用特定之共有物

      者，則非法之所不許，此即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從而共

      有人於分管範圍，對於共有物有使用收益之權，其他共有

      人依分管契約之約定，不得阻止該共有人使用其所分管之

      部分。準此，系爭建物係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前

      之72年間興建完成，於73年2 月23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經

      區分為數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有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17、20、23頁），依上開說明，區分所有權人

      就系爭建物共有部分之屋頂平台仍得約定為專用部分，此

      項分管之約定，如無違法或無效之情事，系爭建物住戶應

      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二）再按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

      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部分，互相容忍

      ，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

      ，已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又倘

      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

      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

      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

      分管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字第2278號判決意

      旨參照）。

（三）附圖一標示A 、B 、C 、D 所示之屋頂平台增建物部分：

   1、系爭建物為地上5 層地下1 層建築，於72年11月間建築完

      成，系爭建物5 樓於98年6 月8 日因買賣而於98年7 月17

      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被告之前手於75、76年

      間於系爭屋頂平台興建如附圖一標示A 、B 、C 、D 所示

      增建物，有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及使用執照申請書等

      件在卷足憑（本院卷第12、33、191 、192 頁），且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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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9頁反面）。原告翁文裕、鄭

      惦、翁文華分別為系爭建物第1 、2 、3 樓之所有權人（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1 ）。是揆諸上開民法第799 條第2

      項後段之規定，系爭建物屋頂平台為系爭建物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即兩造所共有。

   2、至系爭建物共有人就屋頂平台是否存有分管契約一節，兩

      造多所爭執。經查：

 （1）原告翁文裕自陳系爭屋頂平台增建物係被告前手於75、76

      年間興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頁反面），系爭頂樓增建

      迄今已存在近30年，又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均為原告翁

      文裕之親戚，原告鄭惦與原告翁文裕係夫妻關係，原告翁

      文華與原告翁文裕為兄弟關係，原告等均於80年間已登記

      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足認原告等均知悉頂樓平台有增

      建之情形，惟迄至99年間被告始遭舉報有於頂樓平台新建

      之情形，有臺北市建管處違建登記事實資料可佐（見本院

      卷一第175 頁），由此可徵，系爭建物共有人就5 樓所有

      人單獨使用屋頂平台並使用於75年間加蓋之增建物，歷年

      已久均未予干涉或異議，是被告抗辯共有人間有上開默示

      分管契約存在等語，尚非無據。則系爭建物5 樓之所有人

      已按分管契約占有系爭建物屋頂平台如附圖一所示A 、B

      、C 、D 部分，嗣被告於98年6 月8 日買受系爭建物5 樓

      ，系爭頂樓平台增建物存在且由系爭建物5 樓住戶單獨使

      用之客觀情狀並無改變，且為原告等所得知悉，依前開說

      明，其等自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2）原告等雖主張：縱使其他住戶未反對系爭頂樓平台增建物

      之興建，僅係單純之沉默，非默示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建物

      頂樓平台，且由被告負擔2 戶之清洗水塔費用及公共電費

      係因使用者付費云云。惟查，系爭建物公共費用有每年之

      清洗水塔費及公共電費，此二項公共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6 分之2 ，即將公共費用分由系爭建物1 至5 樓及頂樓增

      建物平均負擔，被告為5 樓所有權人及頂樓增建物使用人

      ，因而負擔6 分之2 ，至於公共電費部分，因電費帳單雙

      月繳交，由系爭建物1 至4 樓每年各繳一次電費，被告繳

      交2 次電費等情，有101 年10月及12月電費收據可證（見

      本院卷一第35、36），且為原告等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由上述系爭建物公共費用負擔情形，已可證明原告等對於

      頂樓房屋所有權人使用頂樓加蓋部分並無異見，且將頂樓

      加蓋部分另算成一份。參諸當時交易習慣，頂樓以上空間

      多由頂樓住戶使用，足以推知系爭建物全體區分所有權人

      就系爭建物5 樓所有權人迄至被告占有使用如附圖一所示

      A 至D 部分屋頂平台乙事，應有默示之分管協議存在，自

      非單純沈默可比。原告等即應受該分管協議之拘束。從而

      ，被告本於分管協議而佔有使用如附圖一所示A 至D 部分

      之系爭建物頂樓平台，應屬有權占有，原告等依民法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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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條第1 項前段、第821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如附圖一所

      示A 至D 部分之增建物拆除後，將占用之屋頂平台返還予

      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即非有據。

（四）附圖一標示E 至I 部分所示之屋頂平台遮雨棚及木製平台

      增建物部分：

   1、按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

      為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前2 項但書所約定事項，

      不得違反本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令之

      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其區分

      所有權人應依第25條第4 項規定，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並

      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

      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前項公

      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以第60條規約範

      本視為規約。但得不受第7 條各款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之

      限制。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 條第2 、3 項、第55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則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

      造執照之公寓大廈，分管約定雖得不受第7 條各款之限制

      ，仍受第9 條規定之限制。

   2、又系爭分管契約同意之範圍，依其構造功能目的觀察，顯

      然不包括允許系爭建物頂樓所有權人任意增建，影響全棟

      建築物之景觀及全體住戶居住安全之情形在內。因此頂樓

      區分所有權人仍應本於共有物原本之使用方法，依其性質

      、構造使用系爭屋頂平台，且無違共有物之使用目的始為

      合法。是以系爭增建物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縱然有默示分管

      合意同意頂樓所有人使用頂樓平台如附圖一標示A 至D 部

      分之增建物，非推論合意同意被告於買受頂樓後新建如附

      圖一標示E 至I 部分，參酌屋頂平台之構造設計用途一般

      作為火災之避難場、電梯之機械室、冷暖房用設備、屋頂

      之出入口、避雷針、共同天線、火災時之通路，如住戶於

      屋頂平台後續加蓋增建物，影響全建築物之景觀及住戶之

      安全，已達變更屋頂之用途或性質，自非合法。從而，縱

      為約定專用，其使用仍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

      之，且不能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及建築法令之規定。故頂樓平台縱約定由頂樓住戶使

      用管理，固非不可認係共有物之分管約定，惟於管理及使

      用時，仍應注意屋頂平台之構造設計及其原有功能（最高

      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1802號、82年度臺上字第2284號、85

      年度臺上字第2389號判決意旨可參）。查系爭建物使用執

      照申請書記載屋頂用途為「樓梯間及水箱」，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核發之使用執照亦註明「屋頂上不得堆積雜物及私

      自加建」等字樣，有使用執照、申請書及各層平面圖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134 、192 、194 頁）；再者，被告於系

      爭屋頂平台興建附圖一標示E 至I 所示增建物後，加計其

      自前手受讓之附圖一標示A 至D 所示增建物後，所使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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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平台面積達109.95平方公尺（計算式：70.64+23.04+1.

      53+0.70+2.59+1.11+0.16+6.59+3.59=109.95 ），有附圖

      一可佐，已超過系爭建物使用執照之建築面積103.10平方

      公尺（見本院卷一第134 頁），不僅大幅限縮住戶等候救

      援空間，亦造成通行阻礙，影響逃生通暢，且增加系爭建

      物負重；況於102 年8 月14日下午3 至5 時，累積雨量達

      53.5公厘，系爭建物即因全屋頂排水僅有前庭左右各一排

      水孔，而發生淹水情形一節，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一

      第31頁），足認被告於98年間興建附圖一標示E 至I 部分

      增建物，對全體住戶生命財產造成危害，縱有分管約定，

      仍非所許。

   3、查原告等為系爭建物區分所有權人，亦係該屋頂平台之共

      有人，被告於系爭屋頂平台增建附圖一標示E 至I 所示增

      建物，不僅破壞系爭建物之原始設計，影響全建築物之景

      觀及住戶之安全，已達變更屋頂之用途或性質，屬侵害他

      區分所有權人之權利，他區分所有權人自得本於所有權請

      求除去其妨害。是以原告等訴請被告將坐落系爭建物屋頂

      平台上如附圖一標示E 至I 所示面積平方公尺共計14.04

      平方公尺（計算式：2.59+1.11+0.16+6.59+3.59=14.04）

      之增建物拆除，返還予原告等及全體共有人，即為可採。

（五）附圖二標示C 所示5 樓房屋後方增建陽台部分：

      查證人即系爭建物起造人之一翁阿玉到庭證稱：我是系爭

      建物之原始起造人，我分到5 樓，當時2 到5 樓後陽台全

      部都有做鐵窗出來，當初我賣給周先生的時候也是有裝鐵

      窗，5 樓鐵窗勘驗現場照片與之前我出售時的狀況相同，

      只是鐵窗樣式有改，我當時建的鐵窗大概如同原告訴訟代

      理人庭呈鐵窗照片中的3 樓所示，照片中的5 樓好像有裝

      磚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 頁正反面）。足認附圖二標示

      C 部分所示5 樓房屋後方增建部分，位在被告所有5 樓房

      屋後陽台，係證人翁阿玉自行將窗台外推後，並轉手與後

      手屋主，再由被告買受，且系爭建物2 至5 樓後方均有以

      窗台外推方式增建，有現場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二第19頁

      上方），可徵系爭建物區分所有權人均已默示同意5 樓房

      屋所有權人以窗台外推方式使用系爭建物後方土地，有成

      立分管契約甚明。至於原告主張被告以磚造方式改造系爭

      窗台云云，則系爭5 樓後方窗台占有使用系爭土地面積既

      無增加，即無逾越分管契約之約定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

      ，不足採憑。

（六）附圖一標示L 、M 所示1 樓房屋後方增建物、標示J 、K

      所示2 樓房屋後方增建物、標示N 、O 所示地下室樓梯下

      方空間，及附圖二標示A 、B 部分所示1 樓房屋大門旁增

      建物：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翁文裕於所有系爭建物1 樓

      前方及後方增建、占用地下室空間加蓋不鏽鋼隔板，及被

      告鄭惦於所有系爭建物2 樓後方增建，均為違建云云。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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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反訴被告翁文裕為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之一，其餘

      起造人均為反訴被告等家族親戚，有起造人名單及名冊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34-1 、193 頁）；且證人翁阿玉

      證稱：我是系爭建物的起造人，當時是我父親的土地，他

      說讓我們5 個兄弟姊妹蓋起來，我有看過使用執照所附平

      面圖，有叫設計師幫我們設計藍圖，然後我們就這樣整棟

      蓋起來，1 樓跟地下室都是給翁文裕使用，1 樓後方增建

      物及地下室起造後的使用狀況與勘驗相場照片相同，以前

      蓋好的時候後陽台有更突出一點，1 樓的後陽台也是給翁

      文裕使用，當時翁文裕是登記1 樓，我是5 樓，1 樓大門

      旁起造後使用狀況與勘驗現場照片使用狀況相同，當初委

      請建設公司施工完成時，一樓前門部分即與道路相接，與

      反訴被告訴訟代理人庭呈5 張系爭建物1 樓前門現場拍攝

      照片相同，至於施工完成時，1 、2 樓後方即有突出，比

      反訴被告訴訟代理人庭呈照片所示更為突出，系爭建物的

      水塔在房屋建成時位於1 樓後門，與反訴被告訴訟代理人

      庭呈之1 樓房屋後方水塔照片相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

      頁反面至第9 頁反面）。足認系爭建物之1 樓、2 樓於72

      年起造時即已建於現有界線及規模，1 樓後方之水塔於系

      爭建物完成時即位於現在位置，1 樓前方、後方及2 樓後

      方於系爭建物原始起造完成後，無增建情形，有使用執照

      、工程平面圖及申請建築執照平面圖可稽（見本院卷一第

      135 、194 頁）。是以反訴被告翁文裕就系爭建物1 樓及

      反訴被告鄭惦就系爭建物2 樓之土地使用及建物規模，係

      經當時全部起造人即系爭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足

      認系爭建物於72年建造完成時，區分所有權人間已就1 樓

      房屋大門、後方土地、2 樓後方及地下室之使用成立分管

      契約，同意反訴被告翁文裕使用附圖一L 、M 、N 、O 所

      示1 樓房屋後方增建物、地下室及附圖二A 、B 所示1 樓

      房屋大門旁增建物，並同意反訴被告鄭惦使用附圖一標示

      J 、K 部分2 樓房屋後方增建物，被告翁文裕及鄭惦即非

      無權占有使用。是以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翁文裕拆除1

      樓房屋後方增建及1 樓房屋大門旁增建，拆除樓梯下方不

      鏽鋼隔板後返還地下室，請求被告鄭惦拆除2 樓後方增建

      ，即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等依據民法第767 條第1 項、第821 條規定

    ，請求被告拆除附圖一標示E 、F 、G 、H 、I 所示屋頂平

    台增建物，返還予原告等及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至原告等請求被告拆除附圖一標示A 、B 、C 、D 所示

    屋頂平台增建物、附圖二標示C 所示5 樓房屋後方增建物，

    返還所占用土地，及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翁文裕拆除附圖

    一標示L 、M 所示1 樓房屋後方增建物、附圖一標示N 、O

    所示地下室增建物、附圖二標示A 、B 所示1 樓大門旁增建

    物，反訴被告鄭惦拆除附圖一標示J 、K 之2 樓房屋後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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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均返還系爭土地，均屬無理，應予駁回。

六、本、反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

    為假執行，就本訴原告勝訴部分，於法無不合，爰酌定相當

    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本、反訴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均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徐淑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附

具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

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6     日

                              書記官  吳昀蔚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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